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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哲学传统下，有关社会制度的集体意向性讨论是社会本体论这一形而上学分支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当

代社会科学哲学领域方兴未艾。 塞尔和图梅勒的集体接受理论都以作为集体意向性模式之一的集体接受为基础解

释社会制度的创立与维持。 图梅勒批判塞尔的集体接受理论缺乏对非语言行动的解释并尝试取消语言在解释社会

制度上的本体论地位。 事实上，语言是理解社会制度的根本，同时语言和行动不可分离，塞尔和图梅勒的集体接受理

论在一定意义上互不矛盾、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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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塞尔（ Ｊｏｈｎ Ｓｅａｒｌｅ）和拉伊莫·图梅勒

（Ｒａｉｍｏ Ｔｕｏｍｅｌａ）在社会本体论领域以集体意向性

为基础建构起一套解释社会制度的“集体接受（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理论。 简言之，“集体接受”被

认为是创立与维持整个社会世界的核心预设，只有

社会制度得到接受或同意才能将某些功能赋予某

些社会制度。 在集体接受的共同前提下，塞尔与图

梅勒分别侧重语言和非语言行动的解释，后者尝试

建构取消语言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理论。 能否离开

语言理解社会制度？ 非语言行动的定位是什么？
在本文中，将就上述疑惑重新思考集体接受理论。

一、对塞尔与图梅勒观点的
语言之争分析

１． 地位功能宣告与“我们 －模式”
塞尔的集体接受理论以地位功能宣告（ Ｓｔａｔ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为核心。 塞尔认为包括社会

制度在内的所有社会实在有别于其他非人类实在

的唯一特征是人类可以将某些功能赋予这类实在，
这些功能往往是这类实在仅凭其物理基础所无法

获得的。 以货币这一制度性事实为例，一张纸只有

被赋予如作为交换媒介的代理性功能时才能成为

货币。 同时，当一张纸能发挥其货币功能时，其本

身一定具有了一个被集体接受或承认的地位，塞尔

称这类人类文明所特有的功能为“地位功能（ｓｔａｔ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１］

地位功能被集体接受前的创立离不开语言。
塞尔将地位功能与言语行为（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特别是宣

告式言语行为（及表征）紧密关联，主张“所有人类

的制度性实在都是通过（具有与地位功能宣告相同

逻辑形式的表征）地位功能宣告得以创立与维持存

在的，包括不是明显宣告形式的言语行为的情

形” ［２］１３。 这种宣告式言语行为（及表征）具有双适

应指向（心灵向世界、世界向心灵）的逻辑形式。 地

位功能宣告是制度创立的模型，构成性规则（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是制度的组成部分。 构成性规则的基本

形式是“Ｘ 在情境 Ｃ 中算作 Ｙ”，其中 Ｙ 是地位功

能，Ｙ 的存在通过宣告式言语行为成为事实，这即

是社会制度创立的最普遍形式。 所有地位功能的

创立都是构成性规则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形成道义

性权力和涉及制度的行动理由。
图梅勒的集体接受理论以“集体承诺（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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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为基础建构 “ 我们 － 模式 （ ｗｅ －
ｍｏｄｅ）”集体接受。 “参与者集体地接受一个内容

（命题）对于群体而言为真或正确的，仅当他们作为

一个群体以涉及其明确或隐含协议的方式来分享

一个我们 －模式的联合态度时成立。” ［２］１２６“我们 －
模式”集体接受要求能动者（ ａｇｅｎｔｓ）作为一个群体

来打算一起行动，能动者间达成集体承诺。 在作为

一个群体的行动中，不仅其组成部分的诸行动被意

向地表现出来，而且在基于一个成熟联合意图的意

义上，同一的联合行动是有意向性的。 对社会制度

这一社会概念的集体建构而言，图梅勒认为“我们

－模式”集体接受使得制度性实体与实践得以创

立。 因集体接受是一种群体态度，图梅勒称涉及纯

粹制度性情形的集体接受为“内容 － 构成性（ ｃｏｎ⁃
ｔｅｎｔ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集体接受，对于某一群体 ｇ 而

言，ｇ 为了 ｇ 自身集体地接受和建构一个伴随有集

体承诺的内容（命题） ｃ，这种群体层面的建构是一

种“我们 －模式”而非“我 －模式”的建构，即不只是

某种对于一个内容的个体接受的累加。 因此，诸如

货币、婚姻等制度都被群体的“我们 － 模式”下的

“内容 －构成性”集体接受所创立，并且这些制度的

实际使用令它们得以维持。
“我们 － 模式”集体接受强调行动在制度化过

程中的作用。 图梅勒认为作为社会制度基础的被

建构的群体信念不仅需要成员的思想（“接受”内

容），还需要成员的活动（“使用”内容），通过成员

的活动使得被建构的社会制度成为某种群体事实。
“制度由实践和规范构成，是集体建构的、基本上真

实的规范性行动体系。” ［２］２３４当一个“我们 － 模式”
群体通过其对某个构成性规范或规则的“我们 － 模

式”集体接受把某一特定的地位赋予一个社会实践

时，一个社会制度就被创立了。 该社会实践的本质

是出于某一共享理由（我们 － 态度）而重复的社会

行动。
２． 非语言行动缺失的批判与回应

图梅勒批判塞尔的集体接受观点中缺少对非

语言行动的说明。 “当做出宣告时，成员（群体中

的）必须集体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接受 Ｙ 项为他们

而存在为真” ［２］２３４。 塞尔对社会制度得以创立与维

持的说明仅需要对被创造的地位功能的集体接受

或承认，而未明确要求有适当的非语言行动，这在

某种程度上弱化了“非语言的接受 － 支持行动”。
图梅勒怀疑塞尔仅用语言来创造和维持制度性事

实似乎是在无中生有。 实际上，图梅勒把社会制度

的创立于本质上看作是要解决一个群体中的某些

协调问题，比如群体成员集体承认或接受地位功能

Ｙ 在 Ｃ 中存在（地位功能宣告）而非地位功能 Ｙ’在
Ｃ 中存在这种情形，并且他认为仅靠群体中成员的

语言行为并不能保证这一通过集体接受得以创立

的新事态的存在或维持，除非成员通过“超 － 语言

（ｅｘｔｒａ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的行动来支持。 一旦集体接受

地位功能 Ｙ 在 Ｃ 中存在，比如集体接受私有财产的

地位功能，那么成员就必须在行动中表现出这一集

体地接受，除非对私有财产的地位功能的接受发生

改变。
何以保证行动上的支持？ 图梅勒以集体承诺

来保证群体中成员间形成一种联合态度来实现对

地位功能的支持，这也是图梅勒“我们 － 模式”集体

接受理论的必然要求，其本质上是一种非语言的接

受行动，进而实现制度性实在的主体间性。 因此，
若将图梅勒关于非语言行动缺失的批判追溯至缺

少群体成员的集体承诺或类似的宣告，可表示

如下：
ａ． 地位功能宣告：地位功能 Ｙ 被群体成员集体

接受。
ｂ． 集体行动：群体成员在行动上对地位功能 Ｙ

具有集体承诺。
针对图梅勒的批判，塞尔首先说明了语言对于

制度性事实的必要性。 他认为有关语言在制度性

本体论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是二人理论间最为基

本的争议。［３］ 对此，塞尔指出人具有其他动物不具

备的语言能力，这种能力可借助表征来创造某一实

在，比如表征制度性事实为存在就创造了制度性事

实这类实在。 但他并未直接回应图梅勒关于非语

言行动说明的缺失质疑，而是强调其集体接受理论

自身所关注的哲学问题是“准确地说明语言是如何

被用来创造某一非语言的制度性实在及为何恰恰

是语言（所为）”。［３］７３３ － ７３４

另外，图梅勒承认宣告本身也需要行动，但他

认为因塞尔的集体接受是基于一种个体的集体意

向性，弱化了非语言的接受 － 支持行动，而我们 －
模式集体接受并不像塞尔可还原的（图梅勒意义上

的可还原）集体接受，因此更能创造出集体秩序，且
这其中集体的接受行动是关键因素，凭借非语言的

接受 －支持行动可以创造与维持社会制度并实现

某种行动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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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并不同意图梅勒在博弈理论框架下所建

构的这种行动均衡解释。 首先，塞尔声明自己并不

持个体的集体意向性立场，虽然所有意向性都只存

在于个体的头脑当中，但集体意向性并不可还原至

个体意向性。 另外，他认为图梅勒把社会制度视为

在博弈理论意义上解决协调问题是不够充分的，
“他并未告诉我们这些（表征）在符号表征中如何发

挥功能，除非我们将被讨论的表征在某种程度上视

作言语行为。” ［３］７３４ 反之，“因为制度性实在是被语

言表征所创立和维持的，因此必须有一种语言哲学

作为制度性实在理论的基石。” ［３］７３６ 塞尔并未在图

梅勒的解释中找到明确的语言理论。

二、对图梅勒取消语言论证的
分析与批判

１． 对图梅勒取消语言论证的分析

图梅勒取消语言论证的出发点是解决塞尔集

体接受理论面临的循环解释困境。 塞尔的地位功

能宣告是一种言语行为，语言制度既是最基本的制

度也是一种表征体系，图梅勒认为这种路径很难摆

脱循环解释局限：难以接受语言制度本身如何被创

造。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非语言表征的解释，这一

解释具有和地位功能宣告同样的逻辑形式。” ［２］２４０

图梅勒注意到塞尔曾谈及一种作为背景的、先于语

言应用而存在的、底层形式的集体意向性［１］５０，从联

合意图的角度给出了一种弱的集体接受解释。 在

该情形下，人们隐含地就某一联合活动达成协议（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协议的内容并非完全语言上被表达。 对

于一个群体 ｇ 而言，其中成员隐含地、联合地就状态

Ｘ 的出现或维持达成协议，可表示如下：
ａ． 在无语言上交流的情形下，ｇ 中成员形成一

联合意图来保证 Ｘ。
ｂ． 因为 ａ，ｇ 中每一成员获得我们 － 意图，通过

保证他自己的 Ｘ 部分来参与到整个联合保证 Ｘ 中。
ｃ． ｇ 中成员相互知道 ａ 和 ｂ。
为何塞尔并未过多谈论这类不涉及语言表征

的情形？ 本文认为原因是图梅勒的集体意向性对

“我们 －模式”集体意向性和“我 － 模式”集体意向

性做出了区分，而塞尔的集体意向性（或我们 － 意

图）并未如此区分。 特别是图梅勒将“我 － 模式”分
为“私人我 －模式”和“前 －群体我 －模式”，前者仅

涉及个体行动，后者涉及一个为满足群体目标而被

部分施行的成员行动（作为私人的行动）。
在“前 －群体我 －模式”集体意向性下，两个人

出于个人原因与另一人行动比如散步，分享了（接
受了）一个目标，但对共享的活动仅是个人地承诺，
这种集体意向性要比“我们 － 模式”下两个人联合

承诺作为一个群体行动弱很多，但两种集体意向性

都表达了一种“我们 －视角（ｗｅ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该

情况下，不需要语言上的表达（可能相互点头致意）
就能形成一个联合意图①（或“前 － 群体我 － 模式”
的我们 －意图）来保证散步这一行动。 对于“我 －
模式”集体接受而言，关键在于成员间的关系，即不

能作为一个群体且为了群体来集体行动，进一步说

即无法形成“我们 － 模式”集体接受所要求的集体

承诺，“我 － 模式下的承诺比我们 － 模式下的承诺

更弱，因为它是私人的，且因此更容易被放弃。” ［２］３４

但是，“我 － 模式”集体接受也能保证群体发挥功

能，这成为图梅勒进一步论证从“我 － 模式”发展到

“我们 －模式”集体接受的重要前提。
从“前 － 群体我 － 模式”集体接受如何演化为

“我们 －模式”集体接受？ 若能实现这种演化，弱集

体接受则可能发展为与社会制度相关的强集体接

受，弱集体接受中语言并非是本体论出发点，一种

隐含协议可能作为解释社会制度的出发点。 在此

基础上，包括语言制度的其他社会制度都有可能得

到解释。 然而，图梅勒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演化论

证，仅从一种过程视角入手，认为“我们 － 模式的集

体接受的情形也可以基于一个较为个体的过程而

仅需要我们 － 模式的预期” ［２］２９３。 图梅勒一方面坚

持“我们 －模式”的不可还原，即不可还原为任何形

式的“我 － 模式”，另一方面认为存在一种“预期我

们 －模式（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 － ｍｏｄｅ）”，这种“我们 － 模

式”使从“前 －群体我 － 模式”集体接受到“我们 －
模式”集体接受的演化成为可能。

２． 对图梅勒取消语言论证的批判

图梅勒集体接受理论尝试取消语言的论证实

际上存在问题，他的“我们 － 模式”集体接受具有规

０６

① “我 － 模式”下，图梅勒更习惯讨论共享意图（ｓｈａｒｅ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因为这种模式下未能使成员作为一个群体行动，缺少联合性，可以把联

合意图看作一种强的共享意图，弱的联合意图当做共享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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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实践两个维度，其中规范涉及思想上的内容接

受，这离不开语言的表征。 事实上，图梅勒也曾明

确指出语言是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在其早期著作

中，他就已经把集体接受解释为对“句子”的集体接

受，群体成员承诺在合适的情境下使用此句子。［４］

因此，句子与地位功能宣告一样，都是一种功能赋

予，在这点上，图梅勒与塞尔持一致观点。 只是，图
梅勒更重视如何实现集体接受的句子，而句子的实

现需要集体行动。
另外，图梅勒取消语言论证中的“我们 － 视角”

或“预期我们 － 模式”已足以支撑塞尔的集体接受

论证。 “我们 － 视角”为“我 － 模式”和“我们 － 模

式”所共有，目的是为了实现从“我 － 模式”到“我
们 －模式”的过渡，以达到消除语言本体论地位的

作用，其中从“前承诺”到“集体承诺”的形成是构建

“我们 －模式”集体接受的核心。 相反，塞尔的集体

接受理论不以集体承诺为必要条件，地位功能所产

生的道义性权力已经为能动者的行动提供了独立

于欲望的行动理由，并不需要在“我们 － 模式”下来

保证集体行动的支持。
图梅勒取消语言本体论地位的论证虽然针对

塞尔的集体接受观点展开，但本质上是其社会行动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 － 模式”集体接受解释

社会制度，集体承诺保证制度性实体与实践的创立

与维持，集体意向性和行动是两大本体论核心，因
此尝试取消语言的本体论地位有利于增强整个理

论体系的融贯性。 然而，语言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绝非是一个任意的、被预先给定的逻辑前提，“我
们 －模式”集体接受无法跨越语言来解释所有社会

制度。
概括地说，图梅勒想要取消塞尔将语言作为社

会制度的集体建构中的根本出发点这一基础，不在

本体论上依赖语言的表征，通过非语言的表征行动

（非语言的接受）和规范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创立与

维持。 因此，他试图论证了从以前语言形式的集体

意向性为基础的隐含协议或前承诺所构成的弱的

集体接受，到产生出集体态度（包括制度性情况相

关的联合意图与信念）的强的集体接受的演化的可

能，认为“即使是‘风俗’ （ ｃｕｓｔｏｍ）也可能通过一个

制度性演化的过程发展成为制度性规范” ［２］２１５。 然

而不可否认的是，语言表征本身也是一种行动，非
语言行动与语言行动对于解释社会制度是同样不

可或缺的因素。 因此，理解语言在解释社会制度上

的定位有赖于理解语言和行动间的关系。

三、集体接受理论中语言与
行动的新定位

１． 语言的本体论地位论证

塞尔集体接受理论就语言给出了一种自然主

义解释，作为连接心灵与社会的桥梁，语言是生物

学上前语言形式的意向性的延伸，同时语言是构成

制度性事实的本质要素。 西方哲学传统基于内省

在心灵与语言的逻辑关系上主张心灵先于语言、先
于社会世界，语言更多地被看作表达思想、充当人

际关系的媒介，用来描述和表征人们内在心理状态

的工具。［５］然而，这种“语言工具论”的主张在解释

社会世界中带有明显主观成分的社会实在的建构

问题上面临困难。 “语言建构论”强调语言和社会

实在间的关系，集体接受理论是典型的语言建构

论，强调语言对社会实在的建构功能，围绕语言的

使用即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进行分析。
塞尔集体接受理论中集体意向性在语言产生

前就已存在。 语言通常被看作意向性的主要形式，
比如戴维森（Ｄｏｎａｌｄ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在论证动物是否有理

性时最终诉诸语言，认为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或信

念。［６］塞尔集体接受理论以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意

识为出发点，论证拥有前语言形式的意识的动物已

经能够操纵部分传统形而上学范畴包括空间、时
间、对象等，具有生物学上的意向性（包括集体意向

性）。 进入到语言阶段，这种前语言性意识扩展为

语言，人类语言相较于动物语言的进步是具备了操

纵符号表征的能力，其中增加的前语言性思想所不

具备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宣告式言语行为所特有

的双适应指向的表征。 在集体意向性基础上，这类

语言表征创造社会制度等社会实在，为行动提供理

由或信念。
受维特根斯坦影响，塞尔以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解

释如何创造超出意义的实在如制度性事实。 话语

既是社会关系，又是权力关系。 意义就是语言的语

义权力，运用这些权力来创立涉及制度的道义性权

力，这些道义性权力超出了语义本身，但语言本身

并没有超出意义的意义或权力，只是在创立非语言

的制度性事实时，地位功能宣告不仅是语言表征，
还使用语义权力并创造了超越语义权力的道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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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
塞尔集体接受理论中，语言一方面建构非语言

制度性事实，另一方面又是最根本的社会制度。 如

何理解这一矛盾性解释？ 语言制度本身的创立是

否适用于地位功能宣告或相同逻辑形式的表征？
路德维希（Ｋｉｒｋ Ｌｕｄｗｉｇ）认为如果坚持将语言排除

在外，所有的地位功能是通过宣告式言语行为得以

创立与实现，则可以为语言制度具有一个特殊地位

留出理论空间，因为宣告式言语行为预设了语言制

度的存在。 然而如果不考虑语言制度的特殊地位，
则是与地位功能宣告具有相同逻辑形式的行为表

征某物是其所是而获得地位功能，既然如此，语言

制度的存在也必须以其地位功能为基础。［７］ 语言制

度是否也适用于集体接受或集体意向性得以获得

地位功能？
探究塞尔对语言的演化解释是解决该问题的

关键。 语言的使用必然涉及社会承诺［１］８０，这种承

诺是对语言公约的集体承诺。 虽然塞尔很少在其

论证中提及联合承诺或集体承诺来作为对地位功

能的集体接受在行动上得以实现的保障，但在论证

语言的道义性上，社会承诺其实就是（对语言公约

的）集体承诺。 本文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从前语

言的意识演化而来的语言，逻辑上可将这种可操纵

符号表征的能力理解为一种涌现的能力，实践上可

将其理解为是一种无意识的、渐进的语言公约不断

演化的结果。 之所以语言必然会有社会承诺的特

征，是因为交流、说话者意义的表达等语言的主要

功能的实现都要求有一个公约性的形式与内容，而
社会承诺必然与道义相关联。

承诺作为一种道义的形式是内在于言语行为

而非外在的，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承诺就无法使得

言语行为成为其是其所得的那类言语行为。 可见，
理解语言如何得以创立实际上不仅涉及说话者意

义、交流公约等为实现语言功能的必要因素，并且

当与人类意向性相互关联时，就能理解不同类型的

以言行事的行为，同时内在于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

的承诺也被得以理解。 此时，可以认为这种对社会

承诺的集体接受使得语言具有地位功能，这种地位

功能同时也具有不可逆的道义。
语言的以言行事的功能在塞尔集体接受理论

中得到更为清晰地呈现，为社会制度的创立与维持

提供了语言本体论的说明，社会世界被语言建构，
人类心灵在语言的实践中与世界相互关联适应。

２． 语言和行动间关系的论证

语言和涉及制度的行动间关系是理解社会制

度解释中语言和行动定位的核心。 塞尔集体接受

理论中地位功能分配了权力关系，带来了独立于欲

望的行动理由，理解塞尔对承诺的逻辑结构分析是

理解语言和行动间关系的关键。 塞尔认为：“承诺

是符合我们行动理由条件的使役性（ ｆａｃｔｉｔｉｖｅ）实体。
一个承诺具有一个命题内容和一个上向的适应指

向。” ［８］１７４比如“我下周离开芬兰”这一承诺若得以

满足，仅当下周“我”实际上离开了芬兰。 这个承诺

给“我”提供了离开芬兰这一行动一独立于欲望的

理由。 与社会制度相关的承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

承诺，这种承诺被公共地创造出来，规范地指向其

他人。 行动者通过将满足性条件赋予某些其他实

体来为他们自己创造承诺，这是一种下向的适应指

向。 更重要的是，行动者同时将承诺赋予他们自

己，这种承诺具有上向的适应指向：当且仅当公共

的言语行为实际上成立，承诺才得以确立。 之所以

这种形式的承诺始终与行动者绑定，是因为将满足

性条件赋予某些其他实体时所使用的公共的言语

行为，就是行动者们所创造的作为他们自己的承

诺。 人类有能力通过语言创造一系列的公共承诺，
这些承诺为所有人类社会中的行动提供独立于欲

望的行动理由。
创造独立于欲望的行动理由，行动者必须有一

门语言。 本文认为语言在创立社会制度上，最重要

的作用是使得行动者间得以交流。 人类语言的重

要特征之一就是作为“公约性的符号装置（ 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ｓ）” ［８］２０３，语言交流是社会行动

的一种最基本形式。 心理学家托马塞洛（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ｏｍａｓｅｌｌｏ）在解释人类交流的演化与发展时就语言

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关系作出解释，认为“语言行为

是一个人有意向地指向另一人（并且强调他正在做

此事）的社会行为，为了以特定方式引导她的注意

力和想象力，以便她将会做、知道、或感受到他想要

她所做的。 仅当参与者双方都具备技能的心理基

础和共享意向性的动机时，这些行为才可行，共享

意向性是为了便于在合作活动中与他人互动而演

化出来。” ［９］可见，语言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其他方面

绝非仅是某类客体，而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这
种形式不仅由社会公约构成、具有社会目的，还以

语言使用者的共享理解和目的为基本前提。
理解了语言交流的基础性，可得出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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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离开语言理解社会制度？

任何社会行动都离不开语言，尤其是与社会制度相

关的集体行动。 图梅勒的批判也许在社会实践中

并未出错，地位功能 Ｙ 被集体接受后，仍需群体成

员在行动上将此支持贯彻或体现，但本文认为这其

实是将语言因素从行动中剥离出来。 在这点上，塞
尔的批判是有意义的，社会制度的本质绝非仅是追

求博弈论框架下的行动均衡，行动中总是有符号

表征。
语言和行动间的交叉关系一直是包括人类学、

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关注的重要主题。 ２０
世纪初，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 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 Ｍａｌｉ⁃
ｎｏｗｓｋｉ）提出，语言的原始形式绝非仅是人类活动的

背景，而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模式，是一种起链接具

体人类活动功能的行动模式。［１０］３１２这种“行动中的

语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是一群土著从事满足其

基本生存的活动（狩猎、捕鱼、耕种等）所说的语言，
或者是野蛮部落的人们本质上表达人类活力的形

式（战争、跳舞等）所需要的语言，并且言语是交流

的必需手段，没有语言则统一的社会行动将不具有

可能性。［１０］３１０同时，语言的使用也与周围的具体情

境相互关联。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始终嵌于非

语言的和非交流的行动中，并与周围不断变化的环

境形成互动，这也是语言的基本目的，即为完成非

语言和非交流的行动做出贡献。
３． 非语言行动的定位论证

图梅勒的非语言行动是一种对社会制度的接

受行动，要求群体成员在行动上对地位功能 Ｙ 具有

集体承诺，然而在以集体意向性和语言为基础的集

体接受中，非语言行动即对地位功能的支持 － 接受

行动是否仍是必需的？
本文认为这类行动已经包含于以塞尔集体接

受理论中道义性权力所带来的、独立于欲望的行动

理由来行动的意向行动中。 即使图梅勒将此问题

追溯至群体成员的集体承诺，并把其作为一种权威

来保证成员们对地位功能的支持 － 接受行动，但本

文已说明在塞尔的解释中，语言层面上就已经涉及

社会承诺，而地位功能宣告本身就是言语行为，因
此之后的集体接受也就保证了群体中的集体承诺。

何以理解非语言行动的定位？ 本文认为塞尔

一直把社会行动视作物理上最基础的组分，制度

性实在只是发挥功能的占位符，这种理解是对实

际情形的解读，只是其集体接受理论并不追求解

释社会制度何以被创立与维持的过程（ ｐｒｏｃｅｓｓ），
而是解释社会制度作为一个产品（ｐｒｏｄｕｃｔ）其创立

与维持的逻辑结构。① 图梅勒与塞尔的解释本质

上基于两个不同的视角：塞尔致力于将语言（符号

表征与交流能力）和集体意向性作为本体论上的

前提，并通过一系列的言语行为、地位功能宣告、
集体接受、道义性权力、独立于欲望的行动理由等

模块来填充整个解释体系，对制度性事实本身做

一个结构剖析。 并且塞尔不否定社会行动确实是

最基本和首要的构成性元素［１１］ ；图梅勒的解释中

缺少语言理论，并且他所构建的“我们 － 模式”解

释中，语言也非形成此模式的必要条件之一，一切

以行动为基础组分。
图梅勒的“我们 － 模式”很好地构建了一种能

够以某种集体态度来行动的群体，但并未很好地解

释制度性事实为何成为制度性事实，一张纸为何能

成为一张一百欧元的钞票。 塞尔的集体接受理论

则把握住了制度性事实与原初性事实间根本上不

同的关键，借助集体接受或承认来赋予功能，实现

从一类事实向另一类事实的本体论转化。 图梅勒

集体接受理论也是以解释制度为目的，只是其理论

更强调一种规范下的行动博弈，认为只有行动上的

支持和接受才能维持社会制度的存在，然而这种集

体行动也是以塞尔意义上的集体意向性为前提的。
某种意义上看，图梅勒的集体接受理论是对塞尔集

体接受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在行动理论上，更为清

晰地呈现出社会制度运行的逻辑结构，完善了集体

接受理论。 然而，从社会本体论上看，抛开额外的

形成“我们 －模式”集体接受的条件，图梅勒的集体

接受理论最终要返回到塞尔的观点上，以两人都持

有的“施行性”立场出发，分析功能是如何被赋予给

可能成为制度性事实的对象，无论这些功能是否实

际上发挥作用。
总体上看，因图梅勒的观点仍是塞尔式的集体

接受理论，以集体意向性为社会本体论基础，本文

认为非语言行动可以作为塞尔观点的重要补充与

发展，非语言行动应是不包括言语行为或相同逻辑

形式表征的行动，但不是完全不涉及语言因素的行

动，只是不直接涉及言语行为。 这种非对称的解释

与塞尔将制度性事实划分为语言与非语言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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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解释借鉴了塞尔关于社会客体与社会行为的关系论证。 参见［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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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事实的逻辑相匹配，非语言行动与地位功能宣告

共同创立和维持了制度性事实与实在，并且道义性

权力为非语言行动提供了独立于欲望的行动理由，
非语言行动是群体成员对社会制度的接受 － 支持

行动。

四、结 论

语言的本体论地位之争是塞尔与图梅勒集体

接受理论的核心争论。 塞尔的集体接受理论强调

集体意向性和语言的本体论地位，图梅勒的 “我

们 －模式”集体接受以行动为核心，关注社会制度

的运行与维持。 事实上，集体接受理论的核心目的

是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制度提供本体

论预设解释，集体意向性是这一解释的“本体论飞

跃” ［１２］，一旦制度得以确立，仍需行动理论来解释

制度何以维持。 两条制度的社会本体论进路虽以

不同的理论框架展开，但在制度的逻辑结构解释上

相互补充。 理解社会制度离不开语言，所有制度性

行动都涉及语言或相关逻辑形式的表征，语言制度

作为社会世界最根本的社会制度，体现了集体意向

性在创立与维持人类社会所有社会制度中的本体

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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